零售价值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把“重塑零售价值”作为2009年连锁大会的主要议题，这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愿这也是来自零售企业基层、来自零售企业家、来自零售行业的呼声。重塑零售价值，首先要寻找与发现零售价值，当前最重要的是讨论我国零售业缺什么？
现代零售应该是广义的零售，除销售商品外，还包括饮食、服务、旅游、酒店业，零售的基本特征是直接为最终消费者服务。如果说批发创造了城市，那么零售就是服务城市的行业。
对零售商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三件事：一是把顾客引进来，即客流量；二是让顾客买得更多，即客单价；三是尽可能节省成本，即财务控制。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不喜欢出门而变成“宅男宅女”，网店销售额的增长已远远超越超商发展最快时期的速度。111年由美国广告学家E.S.刘易斯的AIDMA消费传播过程（Attention引起注意、Interest产生兴趣、Desire培养欲望、Memory形成记忆、Action促成行动）。当前消费者，无论是在实体店消费还是在网店消费，在完成了AI两个过程以后，接着要做的就是Search（搜索），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网络搜寻与产品相关的各种信息。另一方面，消费者会通过具有同类消费体验的人当中获得有关信息，这就是“口碑”，为此诞生了一种叫口碑营销（word-of-mouth marketing）的方法。消费者在决定购买行动前需要“搜寻”其他消费者的“口碑”，在购买后则又会让其他消费者来“分享”自己的购物体验。这就是新时代的沟通模式：AISAS（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Search搜寻、Action行动、Share分享）。消费者一旦拥有“网络”就拥有了把抱怨告诉全世界的本领。如果零售不能适时改变自己，肯定没有前途，不管以前有多么辉煌。
对顾客来说，放心便利的多样化选择与购物体验，是零售的核心价值。德国的阿尔迪可以“只放一只羊”，卖少数几百种商品，把单品做到超越沃尔玛。但面对喜新厌旧、生性多变的中国消费者，“多样性选择”尤为重要。“流通是桥梁与纽带”，这个提法讲了几十年，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其作用才在市场体系建设中逐渐释放出来。如今的流通犹如自来水管道，大管道到小管道，小管道到终端，零售就是自来水龙头，什么地方有人生活就安上一个，使用方便且廉价。对消费大众来说，方便与廉价，是零售的“原始价值”。
零售的价值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是那些具有时代精神的企业家因为迎合了经济发展与顾客需求，才创造了不同时代的零售价值。零售的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消费革命。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不仅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必将改变营销法则，从而导致零售价值也发生转折性变革。
在那“商、粮、供”国有商业一统天下的年代，零售的价值在于落实生活必需品的国家配给计划。在广大农村，零售店被形象地叫做“供销店”，是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的一个终端。母鸡是农民的“银行”，鸡蛋是农村的“准货币”，鸡蛋可以换盐、换糖、换香烟，换一切售卖的商品。收与售、整与零、货币交易与物物交换相结合，而店员一般就只有两仨人，其结算之复杂、效率之高，不亚于当今连锁店。
百货公司的诞生营造了一个“太太们的乐园”，顾客可以享受到多种多样的服务，实行保质、保量、保修、保换、保退等“五保服务”。超市的出现把传统零售的“商品”、“服务”、“顾客”这三大空间融合成自由购物空间，从而极大提高了购物的自主性与便利性，也因而促进了零售销售的大幅度提高。超市大卖场、家电专业店、购物中心等零售业态的出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与购物体验。而折扣店作为一种特殊的零售业态，则将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转变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地区品牌、全国品牌、国际品牌的商品，与零售商定牌监制商品在同一个货架上销售，而自有品牌商品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价格更廉，顾客的选择决定着各类品牌的销售量及其价值。我觉得，零供关系就应该是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关系，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合同法来加以调节，让双方吵吵闹闹互动发展，无论对零售双方还是对消费者都比较有利。如果把供应商当做弱势群体而用倾向性立法来加以保护，不仅违背合同法宗旨，更会使其真的变成弱势、弱视与弱智，结果必然是被市场淘汰。
在过去的60年中，我国零售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生产主导，那是计划经济时期，在国家计划框架内由制造商与批发商共同控制着零售市场。第二阶段批发主导，改革开放以后，计划分配体制逐渐被瓦解，中国消费者像刚睁开眼睛的婴儿，面对新产品尤其是进口家电产品趋之若鹜，被外国品牌不仅骗走了不少血汗钱，还造就了洋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价值，同时一大批传统国有品牌被打垮被兼并，失去自己的品牌以及自己的消费者，这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背后所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如上海的便利店，快速发展至今，培育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顾客群，内资坐享“地盘优势”、“规模优势”与“先发优势”，但如果经不起外资收购的诱惑，稍不留神就会前功尽弃。在这个时期，新东西什么都想要，但供应有限，便使拥有货源的批发商成了市场的主导，那就是“官倒商倒全民倒”的时代，是批发主导的时代。第三阶段零售主导，零售业依靠连锁组织模式快速扩张，出现了批零一体化的经营格局，零供关系从原来的批发主导逐渐转变为零售主导，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零供矛盾，并激化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包括出台相应的规范政策。
市场主导力量逐渐从远离消费者的生产制造商转变为接近消费者的零售商，这其实是社会的极大进步。市场主导力量向消费者延伸，也意味着零售价值将会逐渐接近顾客的期望。
我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与西方似乎存在某种反差：中国好比“岿然不动的山巅”；西方则是“波涛汹涌的河流”。谁强谁弱，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并且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
实际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西方国家常常是交叉甚至背道而驰。中国盛唐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中国则从繁荣开始走向没落；中国政治动乱与经济自闭时期，正是西方经济腾飞之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经济价值”所向披靡渗透到各个领域，西方社会则在1970年以后对“商业的一切就是商业”的观念提出了全面挑战，兴起了一场商业道德运动，道德价值重新受到商业人士的重视与承诺。
对此，就读上海交大MBA的郁敏问：中国现在还处在“商业的一切就是商业”的阶段吗？如果处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掀起一场道德运动呢？到底是时间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早在2005年，商务部与国发行联手以500亿扶持大型流通企业的政策出台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连锁缺什么？》的短文。文章指出：钱肯定不是中国连锁企业最稀缺的东西。实际上，有不少经营者患有三个通病：一是急功近利。甚至有奶便是娘。在没有富裕以前，最善于使用的两种经营手法是“通关”（沟通关系）与“蒙人”（坑蒙拐骗）；在富裕以后，最善于使用的两种管理手段是金钱与权力。他们崇尚金钱，崇拜金钱，因此也用金钱去诱导员工的行为。或者就用权威去威慑员工，磨灭员工的斗志与灵性，使员工服从于权力与金钱。没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这样的公司既不会有企业文化，更不会有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因为员工除了追求金钱与眼前的利益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求与留恋了。二是小富即安。在创业时期，经营者非常努力。当财富积累到自己与家人已经无法享用的程度时，“为什么要赚这么多钱”的问题就时时考问着已经富起来的经营者。他们没有搞明白创造财富的真正意义。财富扩大以后反而使他们很困惑、很迷茫。三是追求虚荣。金钱多了，反而更在乎名声，也许这也算是一种精神追求。其实，他们更多的追求是自己的“面子”和“浮华的虚荣”，以为金钱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其实，社会对人的“尊重”与金钱没有很大的关系，社会“聚焦”和“关注”富豪，有其价值规律在发生作用，并不能说明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受人尊重的人必然有一颗“明亮的心”，必须有感动人的举动。富有者完全可以做到“荣辱不惊”，但他们却似乎越来越计较“名利得失”。
中国连锁缺什么？最缺的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企业家。
那么，当下我国零售缺什么？缺商德？缺诚信？缺责任？我觉得中国并不缺伦理道德与经商诚信的信条，“义利并存”、“先义后利”、“不言利而利自生”等经商理念自古就有。但中国商人历来就具有双重经商准则：对圈子内的人很讲诚信，甚至无需白纸黑字，也是一诺千金；但对圈子外的人则又是另外一种手段，常常是兵不厌诈，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而且心安理得。
中国人对企业使命的理解，对利润的追求渴望，以及实现零售利润的理念，还不够现代化。在我国常常把企业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分离开来，把社会责任看作是经济责任以外的某种“负担”。实际上，任何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本来就包含了：法律责任、经济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可见，企业并不是单纯的营利性组织，首先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如果违背了这一条，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至于企业的伦理责任，是指未写进法律的行为准则和行业标准。商业伦理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广泛地涉及到投资者、消费者、员工、法制体系和公众等众多的相关利益团体。伦理并不是虚无缥缈、高不可攀的道德信条，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如投资者为了获取最大回报，否决员工提薪计划；为了获取企业的最大价值，高价出售给外商；为了推销产品，对顾客过度称赞；酒吧提供停车服务，导致醉酒开车等等。
社会进步会促进企业增强责任意识，但首先需要有通过立法来强化经营者主动平衡上述四种责任。
从流通监管与立法角度来分析，最重要的管控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维权；二是公平竞争。如零供关系虽然可以纳入公平竞争的范畴，但是这一关系主要还是应该通过竞争与较量来维持，不存在绝对的“弱势”与“强势”，在市场中只有消费者才是弱势的，所以，最关键的是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目前问题是：零供关系被一再推到“风口浪尖”，甚至试图把“进场费”当做“商业贿赂”来加以禁止。实际上，不管零售商如何收钱，我国几十年来商业毛利率并没有大幅度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批发毛利率为10%，零售毛利率为15%，合计25%。如今，以大型超商企业为代表的零售企业的综合收益率约为25%，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毛利、其他收益、其他收入。其中，其他收益就是通常所说的“通道费”，约占营业额的10%。在这些费用中，有些是纯粹的收费项目，如新品进场费、商品陈列费，另一些是代收费，如配送费、广告费、促销费等，还有销售返佣。如果把进场费或通道费划为“商业贿赂”，那是毫无道理的“瞎搞”。
我国流通监管所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零售价值的充分体现，也直接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缺乏商业大法统领全局；热衷于行政规章，文件多如牛毛，文山会海；部门监管，令出多头；执法标准不透明、不统一，加上运动式专项执法与随意性联合执法，伴随而至的是处罚不公；虽然《立法法》早已出台，但“上级立法，下级执行”的层级制依然存在，这便使规制趋于官僚。
对消费者损害最大的是：虚假广告、不良诱导、低劣产品。其中虚假广告就是危害最大、最典型、最无耻的行为，应该加以严惩。我国的《广告法》应该重新修订，制定更为严格的条款来限制广告行为，并建立有利于消费者控告的简便程序。在前述零售商的三项基本活动中，宣传、促销、环境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不道德、虚假、不良诱导的行为，如卖肉柜台用红色的灯、百货公司的折扣销售、服务人员的虚假推荐、超市现场加工食品的安全状况、顾客购物动线的强制规定等等，都应该通过立法来加以控制，给消费者维权提供法律保障。如果立法与执法部门不作为，媒体就会很活跃，苏丹红、多宝鱼、毒牛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都首先由媒体曝光后才被公众知晓，最近有媒体报道不良商贩竟用稀亚硫酸为莲藕美容。实际上，带鱼、小黄鱼、土豆、春笋、韭菜、山药等食品，都是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谁在关注？谁在检测？谁在常态管理？监管部门是“猫”，理应逮耗子；媒体是“狗”，如果狗逮耗子成为常态，就要反思！现在的《食品安全法》以及实施细则，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仅仅包含食品安全还远远不够，其他商品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对消费者的赔偿应该从“有害赔偿”转变为“无害赔偿”，也就是说，只要商家存在不良行为尤其是欺骗行为，无论消费者实际是否受到伤害，都应该严惩并实施对消费者的赔偿。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起到威慑作用，才能真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如果责任部门不作为、少作为或作为不得力，消费者最后只能选择少消费或放弃消费。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消费者，能不消费尽量不消费，能少消费尽量少消费，尽可能少地与商人接触，这样做能使自己少点麻烦少点上当，活得更自在更开心。不消费是对商人奸猾本质的最好回应，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像我那样理性，奸猾的商人就会在亏损与破产中觉醒。
零售是服务城市的行业，能让人开心的行业，能让人看到微笑的行业！然而，我们常常看到：顾客缺乏对商店的忠诚，积聚了很多怨恨甚至仇恨；创业者太看重金钱的力量，不仅缺乏提升下属尊严的意识，更缺乏培养能替代自己的接班人的意识，以为自己是圣人，可以万寿无疆；中层在听话的外行的领导下越来越不专业；没有安全保障的企业老板，攀官成了经营的基本要义；没有人格尊严的职业经理，辱骂下属成了管理的基本方法；没有职业荣誉感的服务人员，怠慢顾客成了服务的基本状态。
如果没有零售，世界就没有光彩。如果零售充满欺骗，最终必将受到消费者的报复，那是消费者的呐喊与抗争。总之，零售的价值最终体现在消费者的内心深处，更多更便利的选择与令人愉悦的体验，这是一切零售业务的核心价值。零售应该适应的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人际沟通模式的变化，然后才是消费模式与购物方式的变化。零售价值的时代性提醒零售人：时刻关注顾客感受，不断提升零售价值。（200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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